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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下称“《保荐管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下称“《注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下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

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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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Ningbo Fuerda Smartech Co., Ltd. 

注册资本 17,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翁伟峰 

成立日期 1995-03-27 

注册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 1493-1569 号 

邮政编码 315321 

联系电话 0574-63516588 

传真 0574-63516588 

互联网网址 www.fuerda-china.com 

电子信箱 ir@fuerda-china.com 

（二）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光机电等功能的设计、研发、制造于一体的汽车零部件综合制造

服务供应商，主要为国内外知名整车制造企业提供汽车智能光电系统以及汽车座舱

功能件等产品。 

公司拥有与国内外知名整车制造企业同步设计开发的能力，为客户提供智能化、

模块化设计配套方案和相关服务。同时，公司具备光学模具、多色模具、模内装配

模具等多种模具以及自动化装配、智能集成检测生产线等专用设备的设计、研发、

制造能力。 

经过长期发展，公司已成为大众、奥迪、丰田、奔驰、捷豹路虎、沃尔沃、红

旗、东风、传祺、长城、江淮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的供应商。同时，公司业务已

拓展到新能源汽车领域，成为 T 品牌新能源车企以及蔚来、小鹏、理想、广汽埃安

等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一级供应商。 

凭借多年在业务上的积累，公司以高水平的研发、设计、制造及质量管控能力

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认同，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先后获得过一

https://www.qcc.com/pl/p7e6b4c48aa4ddbcd45f53e88f0793b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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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大众优秀质量奖、优秀开发奖、优秀模具供应商、优秀国产化奖；上汽大众优秀

供应商入围奖；广汽丰田品质优秀奖、品质优良奖、品质协力奖、研究开发协力奖、

原价优良奖、安全特别改善奖；一汽丰田原价优良奖、品质优秀奖、品质优胜奖；

广汽乘用车优秀质量奖、最佳供应奖；奇瑞∙捷豹路虎卓越合作供应商等荣誉，并荣

获 2017 年度日本丰田在全球范围评出的区域贡献奖。 

（三）主要产品 

发行人主要产品分为智能光电系统和座舱功能件两大系列，其中智能光电系统

包括智能照明系统和智能电子模块；座舱功能件包括出风口总成和其他座舱功能件，

各大系列的明细产品具体如下： 

产品系列 产品 产品明细 

智能 

光电系统 

智能照明系统 

顶灯、氛围灯、汽车照明控制模组、充电灯、高位制动灯以及化

妆灯、阅读灯、门槛灯、Logo 灯、门警告灯、行李箱灯、侧转

向灯、牌照灯等小灯组 

智能电子模块 
蓝牙虚拟钥匙、BCM、无钥匙进入系统（PEPS）、空调控制面

板、收音机、麦克风、USB、伺服电机、开关、其他控制部件等 

座舱 

功能件 

出风口总成 机械出风口、光电出风口 

其他座舱功能件 电池盒、中央通道、储物盒、拉手、手套箱、水杯架、烟灰缸等 

（四）核心技术及研发水平 

经过多年的行业积累与摸索创新，公司已经在智能光电系统、座舱功能件以及

相关工装模具等领域的产品结构设计、算法开发、制造工艺等方面拥有较先进的核

心技术，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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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技术来源 技术特点及先进性表征 技术水平 应用领域 应用情况 保护措施 

广角成像技术 自主研发 

倾斜式图案投影，产品结构简单，能够提供更好的近灯端与远灯端的亮

度均匀性。传统的 MLA 方案是微透镜加光刻方案，制造难度高且有专

利保护。该技术相比 MLA 方案可以提升 40%的清晰度，均匀性图案首

末端效果与 MLA 方案相似。同时，该技术的成本可以显著降低，让消

费者以相对低廉的成本享受高档车型炫酷效果。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实现产品应

用 

专有技术 

正在申请专利 

条形氛围灯延

伸技术 
自主研发 

常规长氛围灯灯头模组会设置在两头，同时因灯头模组布置需要一定长

度空间，会影响不同氛围灯之间光学过渡效果。该技术在任意相邻两条

通道的交叉区域设置两个 RGB 灯光模组并分别连接两条导光条的进光

端，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改善氛围灯交叉区域的出光效果，亮度均匀

性可以控制在±25%。该技术相比常规方案可以将长光导分拆多段光导，

降低加工制造成本，但又能保证与原光导一样的整体光学效果，为实现

氛围灯长度扩展提供了可能。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正在申请专利 

蓝牙空间定位

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车身布置多个蓝牙天线，根据蓝牙 RSSI 的变化特点以及用户设备

的状态，融合自适应的滤波算法和补偿策略，定位用户设备的位置，实

现用户对车辆的无感进入和无感启动，提升用户使用的便捷性。该技术

能够实现车内 PS 100%覆盖，车窗位置 PS 溢出小于 30cm。 

国内先进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UWB 空间定位

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车身布置多个 UWB 天线，选取基于 TOF 原理的 DS-TWR 方法和

RSSI 相结合的定位算法，并结合多种滤波算法，定位用户设备。可以实

现迎宾、近车自动解锁、离车自动上锁、PE、PS 等丰富功能。该技术

可以规避中继攻击，实现车窗位置 PS 溢出小于 10cm，迎宾、解锁、上

锁误差小于 20cm。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实现产品应

用 
专有技术 

分电压或 LIN

通讯控制下的

微型电机减速

自主开发 

1、以精密注塑的超小模数塑胶齿轮、蜗杆（精度达到国标 9 级）组成

传动系，达到“以塑代钢”，实现轻量化目标。将直流有刷微马达或无

刷步进微马达的高转速低扭矩的输出转化为低速高扭矩，可实现 1:150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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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技术来源 技术特点及先进性表征 技术水平 应用领域 应用情况 保护措施 

传动技术 到 1:600 范围的速率转化，实现扭矩平均 100 倍提升。可以实现超静音

运转，噪音值≤34dB（A），相比行业平均水平能够低 2-3dB（A）； 

2、基于电位器的电压分压技术和马达转速补偿位置模型，使整个减速

传动结构的运转角度控制在小于 1°，实现精准的位置控制。相比行业

平均水平，控制精度更高，使用寿命提升 10%-20%； 

3、具备 LIN 通讯功能，可实现待机状态下的自动唤醒以及对马达各种

工作状态的监控（温度异常、电流异常、传动系卡滞等）等各项功能。 

PD 快充技术 自主开发 

1、通过技术创新，将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升到最大电压 20V，可达到高

功率快充 60W，市场上常见的充电功率为 15W，使充电效率提升 4 倍； 

2、通过高精密冲压零件与 PCB 板焊接技术，提升快充过程中散热效果； 

3、通过创新的回路设计，PD 快充有很好的过温保护，过压保护和过流

保护，产品安全性能好； 

4、该技术同时兼容 PD3.0/QC3.0/BC1.2/Apple divider mode/Huawei 

FCP/1.2V/1.2V mode 等多种充电协议，兼容性强。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实现产品应

用 
专有技术 

均匀配光技术 自主开发 

通过光学模拟，镜片结构造型创新性设计，镜片材料透光率最优的选型

以及通过高精度模具制造和光学注塑成型，实现整圈氛围灯的亮度一致

性视觉效果，使氛围灯背光均匀性提高 15%以上。同时，通过 LED 设

计选型及相适应的镜片创新设计，可精简的 LED 布局，减少 LED 使用

数量，有效控制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全方位收音技

术 
自主开发 

1、使用 MEMS(微型机电系统)元件进行回路设计，并通过多重反馈二阶

有源低通滤波电路进一步提升麦克风的稳定性。该技术可提升麦克风的

灵敏度，相比平均水平能有 10%以上的提升，并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性

能稳定、重量轻等优势； 

2、市场上大部分车载麦克风是单指向收音的功能，该技术可使车载麦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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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技术来源 技术特点及先进性表征 技术水平 应用领域 应用情况 保护措施 

克风所有角度都有相同的灵敏收音功能，可以从所有方向均衡地收取声

音，实现用户整车人机高质量的语音互动，提升车辆的科技和高级感。 

触摸控制技术 自主研发 

该技术可实现接近感应功能，即手靠近功能区域后，按键氛围背光点亮，

给用户一种科技感的体验；可实现防误触发功能，通过双电容膜方式，

根据客户希望的压力来响应；可实现多模式反馈功能，通过专门的语音

IC，实现客户希望的反馈音效，通过电磁铁实现振动效果。 

该技术可以在各种造型表面上实现无机械结构的功能按键应用，减轻产

品重量，并提供长按、短按、缩放、滑动等多样化的交互方式。该技术

的最小触摸感应面积可达到直径 6mm，而相比传统的 PEDOT 方案，其

采用的弹簧线圈式电容触摸方案可显著节约成本。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正在申请专利 

泄漏量密封技

术 
自主研发 

将垂直叶片组设计成具有调节风向兼阻断吹风功能的结构，结构简单，

装配快捷，实用可靠有效。同时取消依靠传统风门来密封关闭的结构，

大幅度降低成本。采用垂直叶片组（包软胶）关风结构的泄漏量值可达

到：200Pa，小于 40L/m，泄漏量值相比行业平均水平降低 5-10L/m。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批量生产 

发明专利：

ZL2012101281

36.1 

出风口隐藏结

构性创新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设置电位器及控制器，结合产品内外壳体配合的弧形面设计，实现

半自动隐藏功能。初始隐藏的出风口可随汽车启动而自动转出，随汽车

熄火也自动隐藏。同时亦可根据客户需求，在汽车已启动状态下手动隐

藏出风口，满足个性化需求，体现高级感和科技感。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实现产品应

用 

发明专利：

ZL2015101814

98.0 

总成模块化技

术 
自主研发 

通过创新设计不同角度的壳体连接板，连接壳体的同时改变壳体之间的

夹角并固定，实现车辆出风口总成模块化设计。对无外观要求的内叶片

模块和风门模块可直接采用现有模块，可广泛应用于壳体尺寸相近的不

同车型上，改变传统一对一的模式，缩短项目开发周期，减少模具开发

费用及相关成本。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实现产品应

用 

发明专利：

ZL2021103241

35.3 

电子传感器应 自主研发 通过应用多电子传感器，将信号输送给控制器，结合机械转动，能精准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已批量生产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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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技术来源 技术特点及先进性表征 技术水平 应用领域 应用情况 保护措施 

用技术 地获得阻尼器在单位角度内的回位时间，操作简单，提高拉手阻尼器回

位时间的检测精准度，排除因检测精度不高导致的不合格拉手阻尼流入

产线，提高检测及生产效率。通过该技术，拉手总成回位时间的合格率

提升 5%。 

件 ZL2010102468

34.2 

润滑油脂后添

加结构创新技

术 

自主研发 

通过在产品上设计注油孔结构，使产品可以在装配完成后添加润滑油

脂，改善在装配过程中添加润滑油脂带来的弊端，减少污染，降低外观

不良率。该结构设计方便添加，操作灵活，涂抹均匀，能够有效优化涂

油工序，提高生产效率。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批量生产 

发明专利：

ZL2015103353

61.6 

导光条注塑技

术 
自主研发 

该技术采用了高压低速的成型工艺，对注塑精度、模具结构、材料干燥

度、塑化控制、闭环控制系统等均有较高的要求，具有稳定性高，产品

导光均匀等特点，能够满足在 1mm/s 的低速条件下产品塑化成型的稳定

性。该技术可通过分段成型，大幅减少透明光导产品出现发黄和气泡的

机率，降低产品不良率，同时产品精度可控制在±1‰的水平。该技术

下的模具采用针阀全热流道方式，从而可以显著减少原料损耗。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汽车照明控制

模组标定技术 
自主研发 

传统 RGB 照明控制模组在温度升高时，采用降功率的方式保护元气件，

易导致三原色比例变化，从而引起色温和显色性变化，使产品稳定性降

低。公司的该照明控制模组标定技术，从信号采集、算法处理、元件执

行各个环节进行改善，以更高的准确性和精度确保三原色亮度比例，从

而确保温度时 RGB 颜色不变，可实现颜色精度在 80℃时±0.01，有效

提升产品整体一致性和乘客的视觉感受。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LED 与金属线

路板铆接技术 
自主研发 

该技术铆接 LED 与金属线路板的结合力达到 60N 以上，能够保证稳定

性，并采用 LED 与金属线路板冷铆的方式，提升通电效果，使 LED 与

金属线路板的接触电阻接近零，相比市场平均水平可以提高 15%以上的

效率。同时，铆接设备自动化程度高，线路板及其他电子设备通过一台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系统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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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技术来源 技术特点及先进性表征 技术水平 应用领域 应用情况 保护措施 

设备实现铆接，并只需要一人就可操作。 

激光切割折弯

技术 
自主研发 

该技术包含激光切割，激光打点，热成型工艺。对板材的切割能够保证

切割速度和表面粗糙度达到光学产品要求，切割尺寸可控制在±0.01mm

水平。导光条反射面采用激光打点工艺，通过控制激光能量及图形的设

计，能实现各种反射效果，同时保证出光均匀性。热成型工艺设备均为

自主研发，通过更换不同的模具，可满足汽车各部位不同形状氛围灯的

加工。该技术具有开发周期快、开发成本低、一致性好的优点。其中开

发周期可由一般的 2 个月缩短至 2 周，整改周期可从 1 个月减少至 1 周。

该技术的运用丰富了公司光导的加工制造方式，形成多样性选择的光导

工艺技术，可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国内领先 
智能光电

产品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装配检测一体

化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将装配工装和检测工装进行一体化设计，改变了传统的装配和检测

分体进行的生产模式，使得装配完成后产品自动进行缺漏件检查，并保

证产品了装配质量，有效解决了流水线作业占地多、流水做业人员需求

多的问题，并通过设备监控检测完成制程过程与成品终检，减少了人为

参与，有效避免生产过程中的错装、漏装，提高了过程和产品的质量。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批量生产 

发明专利：

ZL2014103052

74.1 

双进气注塑成

型技术 
自主研发 

该技术可实现更加均匀的进气，降低内应力，更易于消除产品翘曲变形

和表面缩痕，从而改良产品外观，降低常规注塑的不良率，并有效控制

产品壁厚，减轻产品重量，节约材料成本。但因其对模具结构设计，设

备硬件和工艺稳定性要求更高，因此行业内一般多采用单侧进气气辅注

塑成型技术。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实现产品应

用 

实用新型专

利：

ZL2020209805

75.5 

高精度热铆接

技术 
自主研发 

采用高同轴度的预压气缸对阻尼器内外壳进行预压，实现精确定位，再

配合铆接气缸进行铆接，大大提高热铆接合格率。该技术的装置结构精

简紧凑，操作方便，稳定性好。加热铆头体积小，可实现多点密集同时

铆接固定。铆接面光洁度好，成型速度快，不易脆化、美观、牢固，提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批量生产 

发明专利：

ZL2010102623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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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技术来源 技术特点及先进性表征 技术水平 应用领域 应用情况 保护措施 

高产品质量和可靠性。 

模内装配注塑

成型技术 
自主研发 

通过 CAE 仿真分析，高精度模具组件运动及回位、定位结构设计和制

造，多点进胶注塑工艺平衡管理、模温热平衡管理等创新应用，并结合

改性高分子材料特性，实现模内装配式注塑成型。该技术能够替代传统

分批注塑再组装的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设备

设施、场地的投入，降低能耗，节约生产成本。该技术下，模具重复定

位精度、配合精度控制可达到 0.01mm 内，多点注塑进胶偏差控制在±

5%以内。 

国内领先 
座舱功能

件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双色 IML 模内

注塑技术 
自主研发 

该技术融合了多色注塑成型技术和 IML 表面处理技术，通过把预先印刷

好图案的透明硬质薄膜和不同塑料融合成一体，可提升产品表面的耐磨

损性，长期保持颜色的鲜明不易退色，同时实现触控功能。同时，该技

术可替代传统两幅模具注塑的生产方式，减少机台和模具数量，降低场

地和设备设施的投入，节省二次加工的工艺成本。 

国内领先 全面应用 已批量生产 专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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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经天健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2-6-30/ 

2022年 1-6月 

2021-12-31 

/2021 年度 

2020-12-31 

/2020 年度 

2019-12-31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255,940.60 231,533.99 227,026.47 204,674.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97,493.10 97,875.39 89,775.01 68,931.7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8.32% 55.56% 58.82% 62.16% 

营业收入（万元） 140,913.71 243,625.12 224,042.54 194,816.52 

净利润（万元） 9,959.69 18,901.89 14,406.07 11,098.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0,244.57 18,686.03 14,757.64 11,433.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9,651.06 17,821.28 14,180.13 10,341.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1.07 -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1.07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2% 20.89% 19.19% 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0,020.46 24,938.07 37,490.80 27,452.59 

现金分红（万元） 10,500.00 10,500.00 18,079.20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6.16% 6.55% 6.13% 7.62% 

注：发行人2021年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阶段不计算每股收益指标。 

（六）主要风险 

发行人主要风险如下： 

1、经营风险 

（1）下游汽车行业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智能光电系统产品和座舱功能件产品两大系列，公司的业务

发展与下游汽车行业密切相关。2018 年至 2020 年，随着汽车市场竞争压力加剧，

同时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变动、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新冠疫

情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产量近三十年来首次出现下滑，2018 年至 2020 年我国

汽车产量同比分别下滑 4.16%、7.51%和 1.93%。2021 年同比上升 3.40%。若未来国

内汽车行业未能持续扭转下滑趋势，可能导致下游市场对于公司产品的需求下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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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汽车行业芯片短缺的风险 

在新冠疫情以及汽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等因素影响下，全球汽车芯片自 2020

年底以来进入阶段性供应短缺的状态。作为汽车的重要器件之一，汽车芯片的供应

短缺已经导致全球众多品牌整车厂面临减产甚至停产危机。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反复

以及汽车智能化趋势的不断加快，芯片紧缺问题得到彻底缓解的时间仍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若芯片短缺情况持续发生，公司有可能面临因下游减产带来的订单取消或

大幅减少的情形，从而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芯片也是公司智

能光电系统产品的核心器件，若未来芯片短缺情况持续发生，影响公司生产的持续

性，或者造成产品成本波动，亦会对公司的短期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新冠疫情导致的风险 

2020 年以来，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2022 年，天津、长春、

上海等公司重要客户所在地相继出现新冠疫情，为控制疫情传播，当地政府均实施

了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措施，造成一汽丰田、一汽-大众、上汽大众等整车主机厂阶

段性停产。未来境内外疫情若得不到有效控制，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再次升级，公司

将面临下游阶段性停产带来订单取消或大幅减少的情形，进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4）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智能光电系统产品和座舱功能件产品，均为非标准定制件，

公司根据产品成本及销量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产品价格。汽车整车制造企业在其

产品生命周期中一般采取前高后低的定价策略，因此部分整车制造企业在进行零部

件采购时，会根据其整车定价情况要求其供应商逐年适当下调供货价格（即“年降”）。

未来如果公司不能做好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新产品开发及量产的进度放缓，或者客

户要求年降的产品数量占比或降价幅度提高，公司将面临产品平均售价下降的风险，

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5）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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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用于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芯片等电子元器件、塑料件、塑料粒子等。报

告期内，公司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83.59%、83.09%、82.87%和

83.71%。2021 年以来，由于全球流动性处于宽松状态，以及疫情反复导致供给不足，

全球芯片等电子元器件以及大宗商品呈现上升趋势。根据敏感性分析，若原材料价

格在此基础上涨 10%，公司 2021 年度毛利率将下降 6.08 个百分点。若未来芯片等

电子元器件、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继续上升，且公

司无法通过成本管控以及产品价格调整消化上述影响，可能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下

滑，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6）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五大客户（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计算）的销售金额

分别为 124,178.37 万元、145,639.17 万元、154,170.65 万元和 82,854.72 万元，占

公司当期销售收入 63.74%、65.00%、63.28%和 58.80%，集中度较高。未来若主要

客户的生产经营发生波动，或者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关系发生不利变化，导致主要客

户的需求或采购量减少，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7）技术许可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利用第三方技术许可进行生产的行为，授予技术许可的第

三方主要为小岛冲压。报告期内，公司利用小岛冲压技术许可生产产品的销售收入

分别为 39,220.82 万元、60,933.35 万元、63,034.20 万元和 37,379.45 万元，占同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0.13%、27.20%、25.87%和 26.53%。上述技术许可均签订了长

期许可协议，但若未来上述技术许可协议到期不获续签或临时终止，将可能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8）子公司境外经营风险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公司在德国及罗马尼亚设有子公司，境外子公司可

能存在如下风险： 

①监管风险：境外子公司所在国的产业政策、文化制度、经营环境、用工制度

等监管环境与国内存在差异，若公司无法适应所在国的监管环境，将产生较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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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风险； 

②汇率波动风险：德国及罗马尼亚子公司主要使用欧元进行业务结算，随着境

外子公司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未来若汇率出现持续波动，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③政治与外贸风险：境外的政治格局、社会稳定不同，关税、外贸政策也不同，

尤其是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影响愈演愈烈，对各国政治经济环境以及

外贸政策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若境外市场的政治稳定性、外贸政策出现重大

变化，将对境外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技术风险 

（1）技术升级迭代风险 

近年来汽车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对于汽车产业链的技术要求不断提

升。上游零部件厂商必须加大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才能

满足下游整车制造企业开发新车型、新产品的需求。如果未来公司不能准确和及时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提升技术实力，及时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公司将面

临技术升级带来的经营风险。 

（2）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并自主研发形成的产品设计技术、模具结构设计技术、

制造工艺技术等方面是公司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如果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核

心技术信息保管不善，导致相关技术、数据、保密信息泄露进而导致核心技术泄露

并被竞争对手获知和模仿，将可能给发行人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利影响。 

3、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张道才及张亚波、张少波父子三人通过直接及间接

持股方式合计控制三花控股 71.63%的股权，三花控股合计持有公司 51.3880%的股

权。同时，张少波直接持有公司 5.6971%的股权，因此，张道才及张亚波、张少波

父子三人合计控制公司 57.0851%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来，若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滥用其控制权地位，或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则会存在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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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损害公司利益、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 

4、财务风险 

（1）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8.49%、25.27%、27.42%和 26.42%（已

剔除与销售相关运输费用的影响）。随着未来行业竞争加剧、技术变革加快，客户

要求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如公司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及时推出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

具备竞争力的新产品，或下游客户要求的产品价格年降幅度加大且超过公司的预期

水平，公司将面临产品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2）存货规模较大及存货跌价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61,320.66 万元、52,151.87 万元、

57,718.47 万元和 63,573.01 万元，占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29.96%、22.97%、24.93%

和 24.84%，占比相对较高；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分别为 6,818.51

万元、6,434.09 万元、2,531.12 万元和 3,147.89 万元。如果原材料价格和市场环境

发生变化，或者产品单价受价格年降、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将面临存货跌

价增加从而影响经营业绩的风险。 

（3）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37,953.46 万元、25,565.91 万元、

34,662.27 万元和 46,068.87 万元，占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18.54%、11.26%、14.97%

和 18.00%，占比相对较高；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分别为

4,210.29 万元、3,449.18 万元、3,139.30 万元和 3,679.87 万元。随着公司规模扩张，

销售收入不断增长，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持续扩大，若客户的财务状况恶化、出现经

营危机、信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涉及诉讼，将会加大公司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从而对公司的经营稳定性、资金状况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4）税收优惠的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福宇龙、福太隆、福尔达天津均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15%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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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优惠政策；其中公司及子公司福宇龙、福太隆的税收优惠期为 2019 年至 2021 年，

福尔达天津的税收优惠期为 2021 年至 2023 年。目前公司及福宇龙、福太隆正在积

极准备高新技术企业再申报工作，未来公司及子公司若无法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条件，将不能继续享受 15%所得税优惠政策，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5、对赌协议风险 

发行人控股股东三花控股与第二大股东龚斌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借

款协议》《补充协议》对股权回购事项进行了约定，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相

关股份回购条款尚未解除。尽管发行人不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回购约定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变化，且不与市值挂钩，也不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或者其

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但若未来由于发行人未能资产证券化，触发上述协

议约定股份回购条件，可能导致发行人股权结构发生变动的风险。 

6、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完毕后，发行人的固定资产将出现大幅增长，由于投资

项目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初期阶段，新增固定

资产折旧将可能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若未来市场发生重大

变化或者发行人销售远低于预期，则发行人存在因折旧大量增加而导致净利润下滑

的风险。 

7、发行失败风险 

本次发行上市申请需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履行注册程

序。本次发行能否通过交易所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及最终取得同

意注册决定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若公司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决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也受到证券市场整体情况、投资者对本次发行方

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存在因发行认购不足等导致发行中止甚

至发行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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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5,836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 2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

份。 

每股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人高管、员工拟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拟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股（根据【】年【】月【】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股（根据【】年【】月【】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认可的其

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A 股）证

券账户上开通创业板股票交易权限的符合资格的自然人、法人、证

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法律法规及发行人

必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证监会或深圳

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及保荐费：【】 

审计及验资费：【】 

律师费：【】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1-3-18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股 

发行股数 不超过 5,836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 25% 

其中：发行新股数量 不超过 5,836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 25%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23,336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元/股 

发行市盈率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元/股 发行前每股收益 【】元/股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股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股 

发行市净率 【】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

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证券账户上开通创业板股票交易权限的符合资格的自然人、法

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法律法

规及发行人必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购买者除外），中

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拟公开发售股份股东名称 - 

发行费用的分摊原则 -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汽车智能光电系统生产项目 

汽车关键功能件生产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发行费用概算 【】万元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年【】月【】日 

开始询价推介日期 【】年【】月【】日 

刊登定价公告日期 【】年【】月【】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年【】月【】日 

股票上市日期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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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项目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情

况 

（一）项目保荐代表人 

本保荐机构指定崔浩、杨柳担任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崔浩：本项目保荐代表人，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董事。2007年起从

事投资银行业务，曾任平安证券投行高级业务总监，华林证券投行执行副总经理。

曾主持或参与了合兴包装（002228）、华锐铸钢（002204）、万马电缆（002276）、

宁波GQY（300076）、安诺其（300067）、圣莱达（002473）、碧橙数字等IPO项

目；金螳螂（002081）定向增发、华星化工（002018）定向增发、大北农（002385） 

定向增发、东兴证券（601198）定向增发、安诺其（300067）定向增发、国轩高科

（002074）可转债及定向增发、纳尔股份（002825）定向增发等再融资项目；华信

国际（002018）、三花智控（002050）、辉隆股份（002556）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杨柳，本项目保荐代表人，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2006年起从事投资

银行业务，曾任平安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副总经理。曾负责或参与的项目有：万马

科技（300698）、宁波GQY（300076）、万马电缆（002276）、合兴包装（002228）、

海得控制（002184）、天邦股份（002124）、新海宜（002089）等IPO项目，海信

电器（600060）2009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金螳螂（002081）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

项目、安诺其（300067）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纳尔股份（002825）2020年度

非公开发行项目、国轩高科（002074）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三花智控（002050）

2017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辉隆股份（002556）2019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新

安股份（600596）和巢东股份（600318）股权收购项目。 

（二）项目协办人 

本保荐机构指定汤文宇为本次发行的项目协办人。 

汤文宇：本项目协办人，金融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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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副总裁。2020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参与过碧橙数字创业板IPO、君实生

物（688180.SH）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三）项目组其他成员 

本次发行项目组的其他成员：陈赛德、景万峰、赵世宏、唐谙祺。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1、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或者通过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

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本保荐机构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

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本保荐机构承诺： 

（一）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

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具备相应的保荐工作底稿支持，

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二）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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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证

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

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

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

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六、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保

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决策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1、董事会审议过程 

2022年3月2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议案。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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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出席9名，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过程 

2022年3月17日，发行人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议案，决议有效期12个月，若在上述决议

有效期内，本次发行上市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本次发行上市决议有效期的延长事宜。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表共18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17,500万股，占发行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七、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本次证券发行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上市条件进行了逐项核查。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上市规

则》规定的上市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 

1、发行人组织机构健全，持续经营满3年 

本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确认发行人系于2021年4月整体变更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间于1995年3月，且截至目前仍然依法存续，不存

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内部控制制度，发行人已依法建立了包含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等的公司治理体系。发行人目前有9名董事，其中3名为独立董事；董事

会下设三个专门委员会，即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发行人设3名监事，其中2名是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1名是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监事，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3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

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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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内控制度健全有效 

经查阅和分析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2〕9528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重要会计科目明细账、发行人《公司章程》、重大合同、

财务制度、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的纳税资料、同行业公司经营情况、发行人的书面

说明或承诺等文件，并经适当核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一期财务会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查阅和分析天健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2〕9529号

《关于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发行人的内部管

理制度等文件，并经适当核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

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

控制鉴证报告。  

3、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规范运作，目前已建立健全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

业务等方面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独立、完整

的业务体系，具备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 

（1）资产的完整性 

发行人系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依法继承了福尔达有限的所有资产、

负债和权益。发行人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

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

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公司资产完整，独

立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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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员独立性 

发行人的人员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行人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公司董事、监事，由董事会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日，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

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也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

薪；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3）财务独立性 

发行人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独立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财

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

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发行人开设了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公司依法独立纳税，不存在与股东单

位混合纳税现象。 

（4）机构独立性 

发行人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等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发行人根据经营发展的需

要，建立了一套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独立、完整的内部组织管理机构，明确了各机

构的职能，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与控制制度。发行人已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

机构、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发行人各组织机构的设置、运行和管理均完全独立于各股东。公司拥有独立的

生产经营和办公场所，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

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等机构混同的情形。 

（5）业务独立性 

发行人主要从事汽车智能光电系统以及汽车座舱功能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在生产经营及管理上独立运作，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发行人具备独立完整的

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系统，自主经营，不存在依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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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

竞争，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6）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的稳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

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控股股东和受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

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 

（7）发行人不存在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之日，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的重大

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将

要发生的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4、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经核查有关权力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查阅和分析发行人所在行业的主要法律

法规及国家产业政策，并经适当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汽车智能光电系统以及汽车

座舱功能件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  

经核查有关权力机构为发行人出具的合规证明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守法证明，并经适当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最近3年内，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

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

法行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3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

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二）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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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不超过23,336万股，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本总额为17,5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的股数不低于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的25%。 

（四）市值及财务指标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二章2.1.2

中规定的第（一）条：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9528

号），发行人2019年、2020年、2021年和2022年1-6月的净利润分别为11,433.80万

元、14,757.64万元、18,686.03万元和10,244.5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为10,341.57万元、14,180.13万元、17,821.28万元和9,651.06万元，发行人最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符合上述上市标准。  

八、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本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持续督导的期间为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3个完整

会计年度，督导发行人履行有关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披露等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并承担下列工作： 

（一）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三）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四）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五）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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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九、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崔浩、杨柳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十、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十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本保荐

机构同意推荐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推荐，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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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名：    ____________ 

汤文宇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崔浩             杨柳 

年   月   日 

 

内核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 

                       张卫东 

                                                        年   月   日 

 

保荐业务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 

                       任  澎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 

                       周  杰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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